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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大工字〔2015〕27号
关于评选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的通知
全校各二级工会： 
为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充分展示我校女教职工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，更好地发挥女教职工的“半边天”作用，根据《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评选表彰办法》精神，经女职工委员会研究，校工会决定，在全校范围评选表彰一批“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一、评选对象 
近几年来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在编在岗女教职工。
二、评选条件 
1．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，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，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。品德高尚，率先垂范，在师生中有一定的感染力。
2．爱岗敬业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。善于团结协作，勇于创新进取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工作中业绩突出，受到师生员工的广泛好评，无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现象发生。
3．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，积极参与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热心为职工办实事、办好事，受到职工的拥护和信赖。
4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无违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。
三、评选名额和办法 
1．二级工会委员会初评。各二级工会可采取个人报名与工会小组推荐相结合的方法，原则上产生一名 “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”候选人，以排序第一为准。经分党委（总支）同意，然后将推荐候选人报校工会。
2．近三年已获省级以上表彰的“湖北省女教职工建功立业标兵”、“湖北省优秀女教职工工作者”、“湖北省教育系统工会先进女教职工”、“湖北省教育系统工会先进女教职工工作者”等荣誉称号的不重复表彰。
3．校工会将组织部分工会常委、女教职工委员会委员组成评审组，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核，确定50名“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”人选。
4．评选、评审采用书面、无记名投票方式。
5．评选、评审结果公示、广泛听取意见。
四、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 
1．各二级工会接到本通知后，要组织好本单位的推荐和评选工作。认真填写《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候选人推荐表》（主要事迹可另附页，字数不超过1000字），于2015年12月22日（周二）前将纸质版各一份以及电子版报送到校工会教职工服务中心（204室）。过期不报视为放弃。
2．联系人：唐兴亮
联系人电话：68763996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箱：wudanvgong@163.com
五、表彰奖励
2016年“三•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召开表彰大会，颁发《荣誉证书》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特此通知
附件： 《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候选人推荐表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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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武汉大学先进女教职工候选人推荐表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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